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教育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

关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

“8.12”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通报
安监总明电〔2008〕30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教育厅（局）、公安厅（局）、交通厅（局、委）：

　　2008年8月12日12时40分左右，一辆牌号为新P02215的宇通牌大客车（核载29人，实载30人），载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的学生和家长，由阿合奇县客运站出发到阿图什市体检。15时30分许，车辆行驶至S306线299公里+300米（阿图什市与阿合奇县交界处）时突然失控，发生侧翻并碰撞路边山体，造成25人死亡（其中学生13人）、5人受伤，其中4人重伤。 

　　经初步调查，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：驾驶人驾车在连续下坡的山区道路上行驶时，由于车速较快，导致车辆失控，发生侧翻并碰撞路边山体。事故暴露出一些运输企业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和监管不到位、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、地方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工作仍不够深入等问题。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查明事故原因，做好善后工作，采取有力措施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坚决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，现提出以下要求： 

　　一、继续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要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08〕15号）要求，深入推进“隐患治理年”的各项工作，结合已开展的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，督促运输企业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完善各项安全生产制度，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要进一步加大对运输企业、车辆、驾驶人、道路等各个环节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。对排查出的问题，要立即提出措施进行整改，对一时难以整改的，应切实落实有效的预防措施，并限时进行整改。对安全管理薄弱、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落实、事故多发的运输企业，要督促其立即停业整改，整改不到位的，要依法取消其营运资格。 

　　二、进一步加大监督管理力度。严把运输经营者市场准入关，对于不符合许可条件特别是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运输企业，要责令其退出道路运输市场；严把营运驾驶人准入关，推进营运驾驶人退出机制。对安全意识薄弱、屡次违法违规的营运驾驶人，要作为重点监控驾驶人依法严格监管，发生责任事故的，要依法依规暂停或取消其营运车辆驾驶资质。要加强重点道路交通秩序管理，切实加强路面管控力度，严厉查处超员、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。 

　　三、严格学生集体出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。各级教育部门要会同公安、交通、安全监管等部门，督促学校健全组织学生集体出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。凡学校组织开展的学生集体出行活动，必须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，出行前要开展必要的安全教育，制订详细应急预案，安排专门管理人员跟车，选择安全路线，并从严审查承运企业、车辆、驾驶人的资质，严禁租用无证无照的社会车辆，确保师生集体出行安全。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公安部总体部署，超前谋划，精心组织好9月1日至10月31日开展的中小学、幼儿园校车交通安全集中整治。 

　　四、深入开展中小学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各级教育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，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》，通过学科渗透、专题教育、实践活动、地方课程和班团队会、专题讲座、墙报、板报和演练等多种形式，深入开展交通安全教育，强化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，培养学生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。要定期开展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交通安全管理培训，不断提高中小学校交通安全管理水平。 

　　五、加大事故查处力度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事故责任追究制度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彻底查明事故原因，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。通过查处事故，切实起到警示作用，推动道路交通安全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。

 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  

         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

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  

          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

二○○八年八月十七日 
PAGE  
1

